
乌办〔2024〕7 号

关于印发《乌龙镇 2024 年度征兵工作
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村、镇直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做好我镇 2024 年度征兵工作，确保高质量完成我

镇 2024 年征兵工作任务，经 2024 年 1 月 9 日党委扩大会议研

究决定，制定《乌龙镇 2024 年度征兵工作实施方案》，现印发

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落实。

乌龙镇党委政府办公室

2024 年 1 月 31 日



乌龙镇 2024 年度征兵工作实施方案

为扎实做好 2024 年度征兵工作，根据上级征兵工作会议精

神，确保 2024 年征兵工作规范、有序开展，圆满完成我镇 2024

年度征兵工作任务，结合我镇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

于国防军队建设的系列指示精神为指导，以《兵役法》、《征

兵工作条例》为依据，全面贯彻全国和省、市、县征兵工作会

议精神，紧紧围绕“五率”量化考评，强化措施，狠抓落实，

圆满完成上级赋予我乡的征集任务。

二、征集对象和条件

(一)征集对象。户籍在本镇应征青年，男兵为高中（含中

专、职高、中技）毕业及以上文化程度青年（含高校在校生），

优先和重点征集各级各类大学毕业生,鼓励高级技工学校和技

师学院取得高级工及以上职业资格证书的毕业生参军入伍，参

照大学毕业生落实优先措施和相关待遇。

（二）年龄条件。男兵应征报名为高中（含中专、职高、

技校）毕业生（含高校在校生），年满 18 至 22 周岁;普通全日

制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高校毕业生，年满 18 至 24 周岁，研

究生毕业及在校生放宽至 26 周岁（具体出生时间以上级规定时

间为准）。

（三）身体条件。符合《应征公民体检检查标准》。

三、工作安排

（一）组织准备阶段。2023 年 12 月中旬，主要工作是召



开2024年春季征兵工作会议，传达贯彻上级征兵工作会议精神，

制定工作方案，成立征兵工作领导小组（成员名单附后），健

全完善各项规章制度。安排部署全镇 2024 年度征兵工作任务，

（二）宣传报名阶段。报名时间：春季征兵从 2023 年 12

月 1 日至 2024 年 2 月 18 日 18 时止；宣传发动从 2023 年 12 月

至 2024 年 2 月上旬；秋季征兵从 2024 年 7 月至 9 月 10 日 18

时，宣传发动从 7 月 1 日至 9 月上旬。主要工作是通过张贴宣

传标语、悬挂横幅、广播喇叭等多种形式，开展征兵宣传活动；

针对大学毕业生要进行一对一入户走访或电话访问，把大学入

伍奖励优惠政策宣传到家喻户晓，人人皆知，组织好兵役登记

和应征青年网上报名工作，确保征集任务的落实，并完成初审、

初检等工作。

（三）体检政审阶段。春季征兵从 2024 年 1 月下旬至 2 月

底，秋季征兵从 2024 年 7 月下旬至 8 月底，主要工作是进站体

检及政审调查。全体应征对象在镇卫生院组织初检，初检合格

人员再由镇武装部安排统一进站体检。镇征兵领导小组对体检

合格人员进行政治考核和走访调查，经镇党委会议集体初审后

报县征兵工作领导小组审批定兵。

（四）交接运输阶段。春季征兵：2024 年 3 月 1 日至 20

日，秋季征兵：9 月 1 日至 20 日，主要工作是组织新兵进行入

伍前的思想、政治及安全教育和役前集训及定兵，3 月 20 日至

3 月 31 日春季新兵交接起运，春季征兵工作结束。9 月 20 日至

9 月 30 日秋季新兵交接起运，秋季征兵工作结束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健全组织，加强领导。镇成立以党委书记为组长，



分管负责人为副组长，纪委、民政、公安、教育、文化、卫计

等相关职能单位负责人为成员的征兵工作领导小组，领导组下

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镇人武部，负责征兵具体业务工作。各

村相应成立领导小组，把征兵工作抓好、抓细、抓实。公安、

教育、卫计等部门要认真做好应征青年的学历审查、体格检查、

政治审查。

（二）加大宣传，确保效果。通过召开会议、广播喇叭、

张贴标语、悬挂横幅等方式，以大学生当兵入伍的奖励优惠政

策和依法服兵役为宣传主题，大力营造“参军报国，无上光荣”

的浓厚氛围。做好一对一、面对面的宣传，把各级在参军入伍

方面的优惠政策宣传到位，做到家喻户晓，帮助大学毕业生算

好“政治账”、“经济账”、“成才账”，切实让广大适龄青

年及其家长感到“参军入伍有盼头，成长发展有机会，退伍以

后有保障”。

（三）落实责任，明确任务。一是按照党管武装的要求，

各村要把征兵工作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来抓，严格落实征兵

工作领导责任制，各村书记为征兵工作第一责任人,营长为直接

责任人，具体负责征兵工作的实施。其工作开展情况作为年度

单位和个人征兵工作评先评优的依据。二是丁店、松树庙、黄

大庄、铜佛 4 村春季秋季大学毕业生报名分别不少于 1 人。响

水堰、陡岗、乌龙、跑马岗、知母岗、尹老庄、唐岗店 7 村大

学毕业生报名人数春秋两季分别不少于 2 人。各村确保每一年

至少有一名大学毕业生参军入伍。

五、奖惩措施

1.按照各村一年至少完成应征入伍一名大学毕业生任务的



要求，对完成和超额完成大学毕业生任务的村，每完成一名大

学毕业生参军入伍的，奖励村集体 15000 元，奖励村书记营长

各 2000 元，每完成一名非大学毕业生顺利应征入伍的，奖励村

集体 2000 元。奖励村集体资金可用于征兵经费支出，也可以部

分用于奖励直接宣传发动人员。

2.对 2024 年完不成一名大学毕业生应征入伍任务的村，处

罚村集体 15000 元，扣除村书记营长绩效工资各 2000 元，处罚

村集体资金年终从村级账户资金中扣除。

3.应征青年入伍后，因思想或家庭病史等原因退兵的，由

镇武装部带着村书记配合县人武部到部队处理相关事宜，并由

村里承担相应费用，情节严重的，其处罚和责任追究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》《安徽省征兵工作条例》和县征兵工作

领导小组相关规定执行。

4.各村根据本方案细化责任，制定具体奖励措施。

六、解释

本方案自发文之日起施行，若本方案与上级方案有不一致

的地方，以上级方案规定为准，本方案由镇武装部负责解释。


